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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地址：407662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
號(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承辦人：黃鈺茹
電話：04-22289111-65503
電子信箱：juju1109@taichung.gov.tw

受文者：都市更新工程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1303383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360000G_1130338324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府113年11月15日召開「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113年第5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誤繕或其他類此之顯

然錯誤者，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及第106條等相關規

定，於文到5日內提出書面意見送本府彙辦。

二、請實施者於會議紀錄發文翌日起6個月內檢具修正書圖送

府。

正本：黃召集人國榮、黃副召集人崇典、李副召集人正偉、吳委員存金、謝委員美惠、
蕭委員家孟、戴委員宏一、鄭委員聿珊、鍾委員慧諭、辛委員年豐、麥委員怡
安、郭委員世琛、劉委員芳珍、朱委員蕙蘭、張委員梅英、簡委員伃貞、溫委員
錦昌、李委員嘉嬴、艾委員嘉銘

副本：登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劉鎮忠建築師事務所(含附件)、詠禾設計有限
公司(含附件)、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含附件)、本府交通局(含附件)、本府地政
局(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含附件)、都市設計工程科(含附
件)、城鄉計畫科(含附件)、都市更新工程科）(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361130274054

■■■■■■都市更新科 ■■■■■■■收文:113/11/25

■■■■■■■有附件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3年第 5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30 分 

貳、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 9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召集人國榮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彙整：黃鈺茹 

伍、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3 年第 4 次會議) 

內容項目如下： 

第 4 次會議審議案(報告案 3 案) 

第一案：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

南區下橋子頭段 124-53 地號等 2筆（原 14 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二案：坤聯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

市西屯區上石碑段 899-9地號 1筆(原 2筆)及下石碑

段 2334地號 1筆(原 10筆)共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報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第三案：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變更臺中市

南屯區文山段 139地號等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報告案) 

決  議：確認會議紀錄無誤，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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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次審議案件(審議案 1 案)： 

第一案：登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申請「擬訂臺中市

西屯區福德段 196 地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審議案) 

決  議：  

一、有關本基地南側未整合土地，請實施者持續積極協調，並承諾

在臺灣大道側預留店鋪之規劃。另請補充說明相關協調方案內

容及拜訪歷程。 

二、本案計畫目標二為促進周邊都市景觀及環境更新，請業務單位

邀請南側地主列席本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次會議，以

利達成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三、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後

再提審議會。 

 

柒、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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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113 年第 5 次會議 
討論事項編號 第一案(審議案) 日期 113 年 11 月 15 日 

案

由 
擬訂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 196 地號等 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說 

 

 

 

 

明 

一、 實施者：登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二、 規劃單位：詠禾設計有限公司、賴俊呈建築師事務所 

三、 設計單位: 劉鎮忠建築師事務所 

四、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3條、第 32條、第 37條、第 43條及臺中市

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 

五、 實施方式：協議合建 

六、 更新單元劃定及其範圍： 

本都市更新單元係位於本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以西、青海南街以南、

臺灣大道三段以北之街廓內，面積共計 3,237.62 平方公尺。 

七、 現況說明： 

(一)都市計畫現況:  

   本更新單元係屬「臺中市都市計畫(福星路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第二次通盤檢討)」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三種商業區，法定建蔽率

70%，法定容積率 420%。 

(二)土地權屬 

1.本案坐落於臺中市西屯區福德段 196 地號等 7 筆土地，總面積共計

3,237.62 平方公尺。 

2.土地所有權人共 1 人(林○仲)。 

(三)合法建築物權屬 

1.本基地計 4 棟建築物，4 棟為合法建物，4 處為違章建築，合法建物為鋼

架造及加強磚造，為地上一層至地上四層之建物，面積總計 3,600.59平

方公尺。 

2.建物所有權人為 1 人(林○仲)。 

(四)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本新單元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並無公有土地，面積合計 3,237.62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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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計算：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3,237.62 1 3,600.59 1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3,237.62 1 3,600.59 1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3,237.62 1 3,600.59 1 

私有同意數(C) 3,237.62 1 3,600.59 1 

同意比例(%)(C/B) 100 % 100 % 100 % 100 % 

八、 計畫辦理情形： 

(一)111 年 12 月 16 日實施者自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二)111 年 12 月 30 日實施者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暨相關附件冊報核。 

(三)112 年 1 月 17 日申請變更實施者，本府 112 年 2 月 1 日同意變更實施

者。 

(四)112 年 2 月 2 日本局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五)112 年 4 月 21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報局，112 年 4

月 27 日本局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六)112 年 7 月 7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報局，112 年 7

月 13 日本局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七)112 年 9 月 11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報局，112 年 9

月 13 日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八)112年 11月 7日實施者重新辦理自辦公聽會(說明實施者變更)。 

(九)112年 11月 20日檢送修正版，經查核業依本府所列修正事項辦理，提送

幹事會。 

(十)112年 12月 14日召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幹事會審議；112年 12月 20日

函發幹事會會議紀錄。 

(十一)113年 3月 29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公開展覽版)。 

(十二)113年 4月 25日~113年 5月 9日辦理公開展覽(15日)。 

(十三)113年 5月 9日召開公辦事業計畫公聽會；113年 5月 20日函發公聽

會議紀錄。 

(十四)113 年 6 月 14 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報局，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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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函請實施者依初審意見補正事業計畫書。 

(十五)113年 7月 8日實施者檢送修正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大會版) 

九、 本案基地南側尚有未整合土地共 3筆，共有張姓、廖姓 2位地主。實施者、

本局向未整合土地地主說明歷程:(業依行政程序法完成送達程序) 

(一)實施者於 111 年 7 月及 11 月共計拜訪廖姓地主共 4 次，地主無

重建意願。 

(二)實施者於 113 年 4 月 3 日再次拜訪廖姓地主，仍無重建意願。 

(三)實施者於 113 年 3 月 29 日函文告知地主都更事宜、都計土管及

建築相關規定，地主未回應。 

(四)實施者於 113 年 4 月 8 日第 2 次函文告知地主都更事宜、都計

土管及建築相關規定，地主未回應。 

(五)實施者於 113 年 4 月 18 日第 3 次函文告知地主都更事宜、都計

土管及建築相關規定，地主未回應。 

(六)113 年 5 月 9 日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公辦公聽會，已邀請 2 位

地主，皆未到。 

(七)113 年 8 月 30 日本府都市發展局召開土管、建管及都市更新等

規定說明會議，2 位地主皆未到。 

(八)113 年 9 月 18 日本府都市發展局派員至現地拜訪說明相關規

定，廖姓地主表示已瞭解，但無意願都更。張地主未到，改請

該土地承租人協助轉送相關規定紙本說明資料。 

(九)113 年 10 月 25 日本府都發局發函告知地主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建築管制相關規定(皆已完成送達程序)。 

十、 綜上，檢陳提案表，提請討論。 

業 

務 

單 

位 

初 

核 

意 

見 

一、 本案係屬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自行興建方式實施，

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案件，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33條規定免舉行聽證。 

二、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83-1條申請容積移轉，本案接收基地容積移入量為基準

容積30%，容積移轉量為4,079.40平方公尺，已取得容積移轉量許可函及確認

函。 

三、 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基準容積50%之容積獎勵，申請項目如下: 

(一)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1、 第6條申請△F2原建築物結構評估之奬勵基準容積0.91% 

2、 第10條申請△F6綠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8% 

3、 第11條申請△F7智慧建築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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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3條申請△F8建築耐震設計之奬勵基準容積10% 

5、 第14條申請△F10更新時程奬勵基準容積7% 

6、 第15條申請△F11更新單元規模奬勵基準容積5.6%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

申請開放空間獎勵基準容積13.94 %。 

(三) 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值與開放空間獎勵值合計基準容積51.45%之

容積獎勵，惟容積獎勵已超過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容積奬勵50%上限規

定，爰同意都市更新容積獎勵36.06%，加計開放空間獎勵13.94%，合計

核予基準容積50%之獎勵容積。 

四、 本案位於臨臺灣大道三段，並鄰近國道及74快速道路交流道，查本案於113年

5月13日臺中市11305-2次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決議修正後通過，有關其交通評

估審查情形，建請實施者說明。 

五、 本案預計申請容積獎勵額度高達50%，並移入容積30%，請實施者補充說明本

案加強公益性措施及友善環境計畫。 

六、 請補充提送大會版本與公展版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的修正內容前後比較說

明。 

七、 本案須申請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預審，請實施者說明目前辦理情形。 

委 

員 

及 

出 

列 

席 

單 

位 

意 

見 

一、有關本基地南側未整合土地，請釐清說明下列事項： 

(一)請實施者預擬說明於臺灣大道側預留店面予未整合土地之規劃方案，

以利向地主溝通協調。 

(二)各方案內容之分配位置、估價結果及分配坪數換算價值。 

(三)有關西屯區福德段 203 號土地張姓地主，應儘量取得溝通管道，以避

免未確實傳達相關資訊。 

二、仍請實施者持續積極協調整合南側土地，以促進周邊都市景觀及環境更

新，達成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進公共利益之計畫目標。 

三、本案所訂公寓大廈規約草案目前係依內政部規約範本訂定，請實施者依實

際規劃內容，適當修正規約。 

四、建議本案電動車規劃，應標示防火區劃、防火毯、灑水設施之相關規劃，

並說明電力可負載量，以利後續建管審查。 

五、報告書 P.C-3，請依下列事項修正： 

(一)第 13項實施者處理方式或回應內容第 3點，其發布日期與公文文號疑

似不符，請釐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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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4項實施者處理方式或回應內容第 4點，臺中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之條文應以「點」稱之。 

六、報告書 P.5-12，表 5-6「更新單元鄰近住宅大樓/車位比較案例表」，項次

2 之車位坪數應為 20.04 坪；項次 3 之車位坪數應為 18.12 坪；項次 7 之

門牌應為西屯區青海南街 35號，單價 41.2萬/坪，總面積 35.1坪。 

會 

議 

決 

議 

一、有關本基地南側未整合土地，請實施者持續積極協調，並承諾在臺灣大道

側預留店鋪之規劃。另請補充說明相關協調方案內容及拜訪歷程。 

二、本案計畫目標二為促進周邊都市景觀及環境更新，請業務單位邀請南側地

主列席本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次會議，以利達成改善居住環境與

景觀，增進公共利益。 

三、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依委員及出(列)席單位意見修正後再提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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